大兴镇社区优化整合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促进全镇经济社会发展，加快我镇基层治理创新，根据区委、区政府部署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全镇社区优化整合调整方案如下。
一、指导思想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，完善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民主协商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、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，以建设东部新中心、打造活力新瑶海为契机，建立完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新机制，科学调整社区规模，合理整合社区资源，不断完善社区功能，提升居民认同感、归属感和满意度，努力构建服务有序、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。
二、基本原则
按照有利于社区管理、有利于资源整合、有利于功能发挥的要求，以镇为单位，对所辖社区进行优化整合，坚持以下原则：
1.坚持规范性原则。根据《关于规范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的指导意见》文件要求，“原则上按照常住人口3000户、1万人左右的标准设置一个居委会”，结合我镇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
2.坚持地域性原则。以社区所处的地理位置、居民的认知度、归属感及社区的历史、文化、交通等自然因素为基础，按照街、路、巷、自然形成的地块来规划社区，保持地域完整性，做到地缘关系明确，地域范围清晰。
3.坚持功能性原则。通过社区调整，合理配置资源，提高服务效率，进一步改进社区服务方式，增强社区办理社会公共事务功能，使社区服务更加贴近居民生活。
4.坚持利益共同性原则。将享有共同利益的居民、单位划入一个社区，原则上村改居不变，尽可能减少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与不稳定因素。
三、调整方案
根据区民政局要求，我镇社区总数由10个调整为8个。总体方案如下：撤销钢南社区，将月亮湾路以南、天门山路以西、和平东路以北、龙岗路以东划入钟油坊社区管辖；将姑山路以东，和平路以南，龙岗路以西、裕溪路以北划入兴集社区管辖；将郎溪路以东、裕溪路以南、振兴南路以西、徽河路以北和幸福路以东、裕溪路以南、郎溪路以西、高亮路以北，振兴南路以东、徽河路以南、钢南路以西、高亮路以北三个区域划入双圩社区管辖；撤销钢红社区，将钢红社区整体划入四岗社区管辖。调整后辖兴集、漕冲、伏龙、东岗、钟油坊、双圩、四岗、新海家园8个社区：
1.调整内容
兴集社区：将双圩社区裕溪路以北、雨山路以东、和平路以南、振兴北路以西和钟油坊社区淮南铁路线以南、龙岗路以西、月亮湾路以北、兴集路以东区域划入兴集社区管辖，现边界范围北至龙岗交界、南至裕溪路、西至红光街道交界、东至龙岗路。
漕冲社区：将兴集社区淮南铁路线以北、广德路以西、响导路以东、乐水路以南区域划入漕冲社区管辖，现边界范围北至长江东路、南至淮南铁路线、西至东七街道交界、东至广德路。
伏龙社区：将钟油坊社区淮南线铁路以南的周谷堆冷冻水产市场及水果市场、四岗社区查济路以东的周谷堆副食品市场划入伏龙社区管辖，现边界范围北至龙岗交界、南至肥东交界、西至查济路、东至肥东交界。
东岗社区：将双圩社区龙岗路以东、南淝河以北、复兴路以南区域划入东岗社区管辖，现边界范围北至徽河路、南至南淝河、西至龙岗路、东至肥东交界。
钟油坊社区：将兴集社区月亮湾路以南、和平路以北、天门山路以西、龙岗路以东区域划入钟油坊社区管辖，现边界范围北至龙岗交界、南至和平路、西至龙岗路、东至二十埠河、查济路。
双圩社区：将马合公司裕溪路以南、龙岗路以西、复兴路以北划入双圩社区管辖，现边界范围北至裕溪路、南至南淝河、西至城东交界、东至龙岗路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岗社区：将兴集社区和平路以南、裕溪路以北、龙岗路以东、大兴新居A区和B区和马合公司裕溪路以南、复兴路以北、龙岗路以东划入四岗社区管辖，现边界范围北至和平路、南至徽河路、西至龙岗路、东至查济路。
新海家园社区：将漕冲社区长临路以南、漕冲路以西、乐水路以北、和县路以东区域划入新海家园社区管辖，现边界范围北至新安江路、西南为镇域界、东至郎溪路。
2.飞地情况。此次社区优化整合涉及飞地的社区,凡涉及征迁安置、信访维稳等由原单位负责，划入单位积极配合；其他日常工作由划入社区统一管理。
3.社区“两委”人员安排。整合后的社区“两委”成员，由镇党委依照相关规定研究决定，上报区委组织部、区民政局批准后组织实施。不再担任社区“两委”成员的同志保留原待遇不变，直至本届任期结束。
4.社区工作者员额核定。社区工作者实行总量调控和额度管理，原则上暂按已核定的171名员额数执行。
5.社区资产处置要求。尽快组织对涉及社区的财务审计工作，规范化管理社区优化整合后涉及财、物方面的问题，待全面审计结束后，合并取消的社区资产，按要求进一步明确交接事项。
四、时间安排
原则上2020年3月底前完成。
五、工作要求
1.加强组织领导。社区优化整合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，全镇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,增强主体责任意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统筹协调推进，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扎实做好各项工作，确保社区优化整合工作圆满完成。
2.严明纪律要求。各社区、机关各部门要严明政治纪律、组织人事纪律、机构编制纪律、财经纪律、保密纪律、工作纪律和廉政纪律，确保“人心不散、秩序不乱、工作不断、资产不失”。
3.确保平稳有序。各社区要妥善解决整合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，积极做好干部职工和群众的思想工作，讲清政策、打消顾虑，减少不稳定因素，确保全区社区优化整合工作平稳有序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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